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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建局函字〔2021〕301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图审查机构监督
检查的通知

各区住建局，市质安中心，施工图审查机构：

为加强我市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，提高施工图设计

文件审查机构（以下简称“审查机构”）及施工图审查人员

责任意识，切实把好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关，保证施工图设

计文件质量，依据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

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(建设部令第 13 号)等，结合我市工

作实际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对审图机构的管理

（一）审图机构必须具备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条件，对不符合要

求的机构，及时上报住建厅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审图机构超出认定范围从业、聘用非许可人员审

图、挂靠执业、出具虚假审查报告，一经核实将严格按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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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处罚。

（三）审图机构必须按照规定内容进行审查，要强化节

能审查，重点是节点的构造和做法。在审查工作中对方案的

经济合理性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，对明显浪费的结构方案应

提出修改建议。并应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

行为，审查报告和施工图上必须按规定签章。

（四）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必须实行施工

图审查制度。审查机构未出具审查合格报告的工程项目，建

设主管部门不予办理施工许可证和竣工备案手续。对未审先

建的项目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予以纠正和查处，对发生的

质量问题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（五）审查机构必须认真使用“施工图审查信息管理系

统”，实行审查项目网上申报，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进

行网上监管，对落实不力的审图机构将进行重点管理。

二、审查机构监督检查及组织管理

（一）检查方式

对施工图审查机构的检查采取“自查和督查”的方式开

展，原则上审图机构每年进行一次自检自查，及时消除审查

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，并将自查报告及时报至主管部门；

同时，市住建局每两年对图审机构进行一次督查，并对检查

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。

（二）核查内容

核查内容分为资质和市场行为核查、技术审查（成果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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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核查），其中：

1.资质和市场行为核查：是否未取得审图资格或超越核

准的等级和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业务活动，是否使用不符合

条件的审查人员。是否存在未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

违法违规行为，是否未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

盖章，是否未按规定对审查内容进行审查，审查机构是否出

具虚假审查合格书。是否为申请人提供虚假执业资格注册材

料或为申请人在职称评审过程中出具虚假证明。是否存在不

配合或阻挠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行政执法机构的检查、调查

取证情况。是否存在拒不依法履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做出的

行政处罚情况等。

2.技术审查（成果质量核查）：是否存在已出具审查合

格书的施工图，仍有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

的情况，是否存在未按规定审查建筑节能内容或者将审查不

合格的有关建筑节能的设计文件定为合格的情况等。

（三）对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采用重点抽查、集中检查、

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1.重点抽查是指对日常监管中发现的问题及薄弱环节

的检查，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应纳入重点抽查范围：

（1）出现工程质量事故的项目;

（2）出现重大质量安全隐患，接到参建单位报告需要

进行处置的项目;

（3）上级要求或相关单位反映或群众投诉有质量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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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项目。

2.集中检查是由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部署的各

类执法检查、专项质量检查、施工图调审等方式的检查。

3.随机抽查是指结合日常工作随机对审图机构审核通

过的图纸进行抽查。

2021 年 10 月 11 日


